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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梁河县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新
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宅基地管理）项目实

施方案

根据 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

(梁财农〔2025〕33 号)文件精神，下达梁河县农业农村局新型农

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宅基地管理项目资金 3 万元。为提高项目资金

的使用效益，组织实施好 2025 年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宅基地

管理工作，结合我县的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梁河县辖 6 乡 3 镇，61 个村民委员会，6 个居民委员会，389

个自然村，652 个村民小组，77 个居民小组，农业人口 15.93 万

人，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县。农经统计报表包含农村经济基本情况

统计表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管理情况统计表、村集体经济组织

收益分配统计表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负债表等共 14 套表，

共 50 多页，近 1000 个指标，以村民小组为统计起点，涉及 7 个

系统。

截至目前，梁河县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 144 个，国家级示范

社 4 个，省级示范社 6 个，州级示范社 20 个，县级示范社 28 个。

按照经营类别划分，种植合作社 79 个，养殖合作社 54 个，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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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 11 个；家庭农场 289 家,获得省级示范农场 4 个，州级示范农

场 11 个，县级示范农场 8 个。按照经营类别划分种植业 191 家，

畜牧业 83 家，渔业 2 家，种养结合 12 家，其他 1 家。

二、必要性

农经统计可以为各级党委、政府和农业农村部门从总体上准

确了解农村基本情况，把握农业和农村经济运行动态，制定和实

施各项惠农政策，有针对性地做好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提供依据，

更好地为“三农”服务。

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培训及宣传为下一步合作社、家

庭农场规范提升管理、项目建设等各个方面提供了坚实的保障，

同时提升乡镇业务人员的指导管理工作的业务水平，为全县农民

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健康有序发展作出更高要求。

三、编制依据

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(梁

财农〔2025〕33 号)

四、项目概述

（一）项目名称：2025 年梁河县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（新

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宅基地管理）项目

（二）实施地点：梁河县

（三）实施单位：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
（四）项目主管单位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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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项目实施内容和资金使用计划：

1.项目投资及来源：项目总投资 3 万元，为 2025 年省级农业

发展专项资金。

2.项目实施内容：完成 2025 年农经统计报表的编制和农民合

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。

3.资金使用计划：农经统计 1 万元。农经统计业务培训 2 期

（统计报表的布置培训 1 期、汇总培训 1 期），计划投入 0.7 万

元，采购报表复印纸，计划投入 0.3 万元；农民合作社、家庭农

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 2 万元。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

培训 2 期（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培训各 1 期），计划投入

1.3 万元，印制安全生产告知书 0.7 万元。

（六）项目实施计划：项目建设期为 8 个月，即：2025 年 5

月—12 月，具体实施计划为：

第一阶段：2025 年 5-6 月完成项目实施方案编制、请示上报、

批复等前期工作。

第二阶段：2025 年 7 月-11 完成项目实施。

第三阶段：2025 年 12 月完成项目资料收集、验收及资金拨

付。

五、组织保障措施

（一）管理及职责

项目采取分级管理、分工负责制。各项目相关单位要加强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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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的组织与领导，抓好项目的监督管理，落实责任制，确保项

目的顺利实施。

项目主管单位：梁河县农业农村局

项目实施单位：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
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职责：做好 2025 年省级农业

发展专项资金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宅基地管理）项目方案

编制、实施、收集整理项目实施资料等工作。

县农业农村局职责：组织方案的审核评审、项目实施的技术

指导、监督、检查及项目验收工作。

（二）组织机构

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成立了省级农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

（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建设和宅基地管理）项目领导小组：

组 长：尹以乐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副组长：梁愿昌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

成 员：张怀瑜 梁河县农业农村局财务室

杨恩春 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站长

殷礼兰 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副站长

李劲松 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
杨赛萍 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
赵兴洋 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
罗本雷 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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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晓艳 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于梁河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站，办

公室主任由杨恩春兼任，副主任由殷礼兰兼任，成员由李劲松、

杨赛萍、赵兴洋、罗本雷、刀晓艳担任，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和资

料收集、上报。

（三）资金管理

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农村

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农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云财规

〔2025〕2 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项目实施完成验收通过后拨付资金。

（四）档案管理
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要记录、收集、整理好各种档案材料，并

且归类、立档，完整地保存起来，形成档案材料。

（五）项目验收

项目实施结束，项目实施单位及时上报相关股室组织开展项目

验收。

六、效益分析

通过农经统计项目建设，各级各部门全面了解把握农村经济、

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及管理、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、农村集体

经济组织资产负债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基本情况，分析和预测农

业和农村经济形势，制定和实施各项惠农政策，有针对性地做好



— 8 —

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。

通过开展合作社、家庭农场培训工作，促进合作社、家庭农

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范化建设，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

实力和服务能力。


